T AL R 2 R RS E B
114# & %% % 866%.
SO A AR RBRFRERTY
A 2 P4

‘ﬁ

Fiapeb 4 1eEip (28 ’%Eé)
FPAMETFIEF AR AIE T RE KRBT A0 (1134
B8 F %256825L) o A iiA4eT

:'1 <

R AR oo ERASHEY PRERE S R Y > R R U - &
mvﬂug»&ﬁﬁrfﬁ':ﬁ%@@é,ﬁ
W%ﬁ@¢’&\ﬁﬂ5r%¥"%@¥11’£&m§ﬁ
RBENIEEB oM EAPRE T E R AR AT A RN
H%% @%&Eﬁﬂw ﬁ Lit A E R 2 BT vz o
Az A RAAERESRY > e b BB 572 B
ifiz R A2 % IR R e S R “%%QS%?&‘
PRAERER D S22 1 5 REFRIF Al 2 AR AT
X T2 B ILEG L H £ ﬁﬁd’% B 25T B’sﬁfj£'m£§30
T2 EHdHEAZ 2 Febit S BTEAER T FR TR 0
ARII3ETY 29p 20%49/\’ ’ Ltir‘“‘r* OO%OOE0£0005L
24255, 50— T FIAZ T AL 4 y H-H Y PEZ B ¥ 2 ¢ R
ER SR r1’5*‘%55,000000000000*‘%5%*5 S (TR Rk ) 2 P a2
FOR 3 L @R 5000000000005 = (T AR S ) 5
A% N £ 4217 50000000000005L Mk = (T LAt H SRR ) 2
ﬁ%%uﬁ—@?ﬁﬁigi"*%ﬂ’vﬁﬁiﬁ% 2 A
A tE 2 ALINER AL Tad g | 2 AR (RESHRE T EP

mﬂv e EX

.( »

“?

%— 7



1&3/\upgugd)§f';_’&gn§) oﬁ-ﬁ%v};&g\};&i
Mo =2 et 2 BB TERF ARG A
,gg;\g’rﬁ“‘%»?d ~EAZP R, H&Po’z - = BV e
Hard 2164 > B2 4psEm a0 P B3R
2o gd B 22 | ok r %:Eﬁf;ﬂwﬁﬁ ) n*v#;sé.’m~ 2

Bzdws ot (R F A liv 2 il 2
U AP E AGF MR P IEE A A AT ) o

_?:
1‘?_\1
-r:ﬂ\\
=
Eiad

My o=k :@ o
ki
s
bl
A*

— o~ RBAATEIE AE SR g v 2 AR K]k 2 Uik o BB
BEIR > AL 2 FREA ARG EFELA TR AT &R
(A% %88F ) » AB It RERTHIF 2w
WEEEFEEBP S PREEMRIIBR > TRL ML ITLHE
BB EE 0§ T wnE 1502 50 %t whha
4 o

SO FTA B R T 2 ¢ WG 2 S IR R 2
AR S 2 R s BB Y T A
PR T A A IR N R - i 1

+
it %

N,

e oz 3 o F o F LR LT PR
L g o B/ EF LB PEITE
AR FHEHZEBLBLEA S AFEEFMERF LT B
PR S 4 A e 4 g:lz-i\:mrhﬁ-“i«ifgil R =
FRER g S ERE AL TFIIREINHEEEAN > FIF T £F
R EHE D - H2 A R e FTF 2P B E kT

’;;‘Z_' » B R4 & ﬁﬁ—l‘ F¥ o2 2 3113ET77 29

BiL- QR RAERIRT 2 EpT FEHES T L oRg o

13?7}}‘»% "’%‘%ﬁ A3 T2t 11328 7 5P m L+ b A h A ER

PRAETIE S o AR B B R ROHEA R R 0 P17 52 BT TS
FRSR2ZHT LT IE R e gt FoH o R



(*)ﬁgﬁwiﬁﬁwﬂmﬂxx%m%%B@% 2 A+ ¥4

Ao ts 0 TEE R B A A R IR A A AT
EWA’%\hw&mﬁm%#iﬁwﬁﬁ%
d Hiw %25 | s *Iigjiﬂg;;r_ai
i
it

o R-j'ﬁtd A fkr"lh’.g"ﬁ‘sllf'x %Eﬂ%’i 3}7% @J*&e
ron it s AR R AE T LT e
F_ o

Jﬁ@ﬂﬁéﬁ kgl 10T

Y
4 =

(1
ﬁ)awwn»vﬂrm;A+vw§¢r% 47 s

A

*

BT (Blder 2 IEEP ~ 348

B) NURFROL T RIA PR EAGTR 0 2 g0 PR AR
1w’%ﬁéﬁ%ﬁm7%bm’?¢ﬁ%&ﬁaﬁﬂ
R g Earad A BENS L EER

R z
%é&i%uﬁﬁﬂﬁﬁﬁ A RSRR ARG % 0 Hy
{ iz B3 o B AX3BES 2 5P i At 3]
13872 29p F 405 Tadigh | P 453572 50~ (113
2T7496% %97~101 ~106F ) > ® pak2 e T iy
& 2 LINEfiEiedrvm v L 2 HtEs 5 > &d T i
J BLINE # e THREF 2 Fg 3 28325 2
ErdRy  TRERBRLE S G2 THEHMMI EP LR

7

7

P
i
m



R R A ﬁ’"%\ﬂ,s‘@ TdigA | A A > @ LINEE
Lo pOREBRRET TS Y ez 1 (Ax

87-5"‘) ' 4k #\i EERAAFEP S 1 ITEN E\'I}J‘%IR—
Pl 2 4o 4p S LINEY 2 A3k @ £ s L0 28

N .
@ﬁﬁﬁﬁm4ﬁﬁﬁ4ﬁ@éiﬁﬁﬁ%?aﬁ%%g
L AZRIBE S 7’**1@”{1’,/‘,%%
AP AL ER B FERIFE TR REET 2R
{ERRAP > FEFH RS EFARLIEAD & ¥
£ R IR AR © 2 A 5 0 OV
BEFRLEEN £ FRRSFTT LA 5 PR R
EAXIBES 2 BEFTERBETREHEY BT 2d 42 F
2w e 4T R AR E 5 R PER AR 0 I A R RHE R R A
B8 (R E HOTE ) > MW d it Ha=x Paon
TAHF 2 Bivzs HP o bt 5 IR WAL P AT
FERI R REEERBPRETEE > PAARET &
B MQ*'/ET’?WE%QJ‘$%3%Mﬂ%1ﬁ
R RABUPEE R L E - HALE KR
Ao
. %gﬁﬁﬁﬁidﬁéﬁggﬁ'@é@ AFHZMAREFE < Atk
SR ARIE 2 JRAR 0 W UR S 2 At R S E AR AR
@ T o - R AR AR B ET R B A

TR RBATE MPEEETHFL > L I7 0
;ﬁ;xaAJG\atl_aa oo LR R BALE R 5
PR SRR 41 £ TR F A Rt

E;ftrla% - ,;jﬂ* ;};t;‘.—;«l: b4 ,;‘,/g%gﬁfg RN e N =
ﬁ &??f%é%ﬁ &&%’U$4'a$%

E‘ﬁgg"%*i%@ﬁﬂﬁ7ﬂ,ﬁ%@aﬁiﬁ



P ow e B A :fi:}?s P BRARE T ARG AR P T
T ,T‘f'lE;i“’ tE S BB+ s AT R B od B IEE S
Gk s ez £ EN (A% %87~ 88

;ﬁﬁl;;gw—s-t; ﬁ’;;—h#&
IR EIBHE S WP > b 3 35 R '_f,’i

LRirLr PARE?RT 2R, T4
PP (PR ey Rt gL TRy ) | 0 X
FTine w38 Flalhum@mPa STty bl
W AR 53 (11327496% %1227 ) » g ass % N
@ s R AR R E TR L ] L
H ¥ %-4?@1;&###)’;}@ 2 B/ E+ 2 @ﬁf—ﬁfﬁ& A S

i

~ “ﬁ;_i\}?‘tftﬁ‘u?téii s A yﬁé"‘ P BT & 3 1*”3"5

%»EB":%"%% #;? Wm*“'i %F""LFJT”' H P52 &Rk

AR F o FHOR RN A H ARIBESH > e FPAT

Rl EAERRY A TR o AR R ﬁﬁéi“%
3

SR R AR R R ARl e B2
¢ BT H ATEEM A4 2 sk qp s i"w‘ﬁ*'fﬂ%g—‘
s ,":"ﬁr‘:&f;&t’* FlEgIE AREZRIHES SRR A

PR ERREAHLERT  HAA B PEFLL
I F A ’3@—%2“';%3@*5-“#%%4 2B A A E
E¥REY > R RS "Fﬂiﬂi A 3 X &
FRiR = Tkl A UcE g bR 2 R wEH B S > 3 A
ﬂiiinﬁa'ﬂér{,&’@nﬁ;&ao
.$ﬁ% 2 AR R RAFIK Y K gk S X
FARIUG] > 2V 2 £ RS HEY G Bk S
#* ’{fﬁ ﬁ"/\iaigiw’?ﬂ,a S SV ;’;,%'\z'?\;?—
Mes o E o TR B[ A 2 A RE S iR Y S T
FeEHRAAFELORME  RNREERE S H 4R Aot

‘_\
-‘4—

v

-]



4.

1 ﬁf%éﬁ%.eﬁ%#ﬁaﬁ%”Tgﬁy’?é‘ﬁ%f
%é%ﬁiﬁ TE A B RIE FT >~ R 2 vk 0 AT
ﬁﬂif@#m"¢Hﬁﬂﬁkm%MﬁML@i—&
g% (BB 22T ZaI08E R 5 F + F 531015
£ 108 & 5 FF H38ITHEHAR 5 FRR) ﬂv"w‘»
LBIBE A 2 BB - H A A RS

A NZFSAEHERY 2 P AL A _,TBTE:rIVE_H

FHLIE o B A My S0 S ﬁﬁ%4’b$4 #ﬂ%’

$4*k“wﬁ FHIBE S 2T BT S
BAIH 3206 = % ~ % 0 38T i@ 008 0 i@ Se AR @ A
AT A BB AR5 4

ke X EHIEYD AR
® R THRE
FRE L @ SR AR B ST it 113£87 5
P fL = P\?'/n\/”vjiﬂiﬁ)‘ﬂ\q'”fgi iﬁ:ﬂﬁfﬁ’zf’%?
2. Omlli%.}“rfi"bﬂ JTI}’:J‘&—’& < e e B R OEEL R AT ]
3EBYOHP % (Jw) BEEEPE > FEGWREF WHR
R SRR R AR LA 50025 R 11348



.‘_

,z% I iF 5 A ,ﬁwﬁ,\ﬁ«fﬂﬁﬁ Az kS 2,
%?Zﬁ%%liﬁu Mo enERLL wﬁw@rj&wwrﬁ
B 202 T4 R T8 4o R D) B B2 BNE 2 S T 2.
— i r.i_q, Y A %ﬁ '@‘i‘f ;;:_1;_] Jfﬁ% ,.Lgt LL ﬁ"&;“ E—,&
B MBI WRBPHIE FIEFRIT TR (k4
) FEFIAZEE e R T A E AT 2T
R 0 A5 L A g E Rk A R TRt
) AR SGRAR MR o B E AR
BHEMTE 2 ¢ RS E- WAk 2 £

—

B%@é%%éwmiﬁyw’Léﬂ%gmwi%;@
1<(<ﬁ£‘:a%§_ )?Z#’ xR _f_gi‘{;mré__ Rk ﬁz"ﬂ-‘ﬁ; (ﬁ}»r—g/é"

Fll3& & o+ F 523035248 1 ) - & &%

Fafs B FI2ENBET3pBEF > T AR

EQI 2P A4 3w (T 0 B w &2 ¥ 140E % 198

FIERARE: TF $2F LTINS F o S E N
(

'T")g‘,t_l};’ ”TJ ’#’%ﬁ-ﬂ;{i

o~ TR EA > 2 FAMAZE R 2o % i1 b
EAAZA ) o BEEEZEL BT F19E %1 > T
B G T R2ELEATIIRRE S 0 A3E 1 10#
—r«); = o ;ﬁﬁglff;w-/‘—rg]ﬁ o HiukiZz2 AP 4 A&
THEAZIRAE DT M DE T G H AT H D
+EFANTIE - E’ﬂ‘]“flé‘i"i“m’ﬁf‘ﬁﬁlzz % 147 % 3
72T e n*vﬂv%ﬁt'* Febik@rrpez TR | G

2 %3391 F 19 237 B4 (B A7 50&E LT 5 &)
1) ,_E'»:J-l-%]'wa :7;1;]!47, A FJIEAE]I R~
A xEB w2 % 14ES1E - FiES3B AT H
;‘24:\',"‘11|J:‘_32’§J‘1F541J'17 Hp 17| ’lﬂﬁi5p "*'l—r'g'j
3 5 uﬁrﬁﬁ:uzailga; P GRRT T
AP 560 L 5ENT G A A mu—rg
& aapa A %’-1“"‘ BERP A ARG Tk
&7 412 % 160% % 278 & 12 %éﬁPa/z‘éinSﬁ;%iBIE ER2E=

N

S
;7—*\
\g:

—



(=) ;}g_zx.l;;gj EEE R D L fﬁ‘ﬁ‘;’q‘*?)“ﬁt%ﬁ

(z)

L AR P%£7<“;é%*’@ﬂéémm%%i
ﬂjgyeeg‘kbﬁ&vfﬂ_ﬁ- )@;U,j J,FLA»,’S
¥

P3P sk
uﬁﬁii&’%%ﬁr%uﬁ*’%ﬁﬁ?ﬁfﬁﬁ*
B2 7L Ea = (BoBiala88E R S b 3 H 1270524

o R - W‘ﬁt’*ﬁﬂ A A S PR
HERME 2 2 I RAES A B A RE BB AR
2R EBA B AR LA ETFHMPE o TR
AEE S S HRAI R 0 A BCE AN AR AT T R BT
Bz dw i ot w29 f'fﬁ“‘%»ﬁ%i’}#*ﬁé EN
bR %’Sﬂg&ﬁ’*’ﬁiéf’ L ST DRSS - A N

A 3@ (TEEH B4 ~ B o 7 ﬁJ‘}.
200 % s e A]iE 53005 % 138w
B~ i %3390F % 198 JIetie i B4 2 702 53005 % 178
B B RK I B 14E S 1A R - g E
B o M A2 —‘u«‘d\}‘m‘mid»;ﬁgég%gﬁﬁs;‘;jgg 2 §Teb— 4
%ﬁ%’mﬁ%rﬁ%ﬁ% 5221 %3 F 12 & F
AR E AR MARFLS 0 S FI R B
R 7 1 “rbu[:c ' A T (BB 2RlI3E R 5 F %247
25LHAR 0 SRR o
A - PR EREIE S TR T RIiTAEE
ﬂ?uzr%ﬁQwﬂlawWIGQ%ﬁ*/ﬁg*uzﬁﬁ’
mORTES I e FRE P E 0 M- RS T R I
Z 2, 'w/@ﬁ;ff Ao RTEATECE R B~ FTES R B 2 BT
FE e ERA)E RODIER T - T2 FTAER B

SR RS N R W #*QP”ﬂ’ﬁﬂ’ﬁ%M
B2 530FEFR2ERT BRI L AFEL
MFRAZFELA FRAAEFIFG A E > e
ﬂ&#@iﬁﬁézﬁééﬁﬁiwlﬁu_x%*’ﬁﬁé?
HEBELREFHEPRILSEFEF IR TETLE 9 2

owha

$N\R



P

St BPRACH A TR A A R A L MA R F S
ToRBERYE - RELALENT L R/ TP
ﬁ’éﬁ??? R AR ERAFA/MRT Aozl T A
R LHFE 257 (AR 505-98F 2 % k4

o

2 e
) ~AhFpE Rz FE P AT A2 Al dF T £3F
a0 2 H B K2 ATEMRER R~ A AR Bau gk
mE- R (AMeEH120F ) ~ RN P CRERE
(4% %49-51F ) ’%q@mréﬁﬁiﬁduﬁﬁgi
AIRA 0 F R 2 A ERIT S AN
FooibE TR v R 24T

. AA LR 2R s i A pE R
F2OEF2EEF P2 5 L HF19E  $200E2 % > B2 P
‘ ;’%H%%F%FéAE@’Rki’@ﬁ@

TR AIE FDEFIH TG P2 o AR ATIRE A FR S
v

A E AT~ 22578 #’iﬁ&’éﬁﬁﬂ{;@»fg_ , ¥ IZQEE_,T’;?‘;)%‘
%%%’ﬁﬁmﬁw¢%¢»@ﬁ#ﬁ‘%w’ma4ﬁw
mﬁlﬁiﬁ%@’ﬁ%ﬂwj’ﬂf ER R FEOr I )
iﬁ%’?ﬁi%%*%ﬁ%??ﬁ%%»k’hyﬁﬂ’
5 kI 538IEZ 2N QWM A A 7 A T~ e X A
AR FEEL KT ABRTEREMEF (ARX 5119

F) P TEBHRBOARL G PR AT 0 p R EAEAE R
I8z 1 E 724 T~ fico
T R ERRE F 2990 F 1w B Hddrd 2 oo

AZERBT YL BRFBALF  BET R F T RS FRIE-

i = A B 114 = 10 E 27 0
JEF N2 F RELE

NP AEPE R AR o

doR JEAIARAIN e X EE 20 A e A PR R TR

Aoyt B pEImd o H A& 4zif L%J’ggl_g} J‘Ff RV R %520 P

P AR 2 (O REEETAZAHFEA) T2

EFE P EER e



P = EN ] 114 = 10 ’ 21 2

DE-ENESCE ¥ SEIPE R

PENIETREF: Jv R IPEIE NV AE A B

FORUEEARAIAR (T R o RTE LT W HA HRATE R

0~ - o

500& 7o 1 7| &

A2 $ 3396 % 1T

RE AP B A AFE T o UFEAR ABAL AR = L2

P H K RbE T D] 4R AR E FE0F A T

£ o

i &

Mo | FFEA/|FEHPER R SR RATPER 2 & | R tR S A

BT« 3 (F4 %

PEEAR)

1 [AO2 |113#8* 3p 9+ 3¥Faceboo|113#8 7 3p 1|4+ 2 ¢ |Dffdz &g pat (11327
kg "Jing | 2 7 #3780 (2242 02| R 232 | 496% %45-51F )
FR R e ff e E | g5, 096~ PR QUEPE 15 HhERS R 2
R N R A o g g 000-00| $t:2x4% (1132 7496% %435
Bk B T HE 00000000 | -439F )
ik~ EiRp f]w; bgE 005t = @?s?ﬁ.ﬁiﬂgﬁg‘%ﬁﬁji Ak (11
JRZ linef¥ff " % #ig | 3 T7496% %4417 )
\Zplpfﬁﬁelﬁlﬂ:\'ﬁ}m?ﬁ @3’1’4; Z C’@]l"’*iﬁﬁdﬁ%{
WERF A EAEE 000-000000000000 5. & = % %
R{ 428 Rt i m it P 0 (1132 7496% % 97F )
PR R A

2 |AQ3 |113#8”» 3p TpFs*¥Faceboo|113#8 % 3p 1|44 = ¢ (DA Q 3 &2 it (11327
KPsfe T2 B ) 2 7 353040 2PF 424 03| R R = | 4968 % T1-T4F )
WL R e AQ3E4H|H3,613~ PREE|QAQ3E 7 HrHERLR 2
YR TR ’% g 5. 000-00| #F3Fxd (1132 7496% %325
HEHEML S HFRF = 00000000 | -345% )
R FREN d «wil % 0054 = |QA 0 3 iFahe ®i ks (11
Haw i FEER 3+ 7496% % 321F )
PR RGEREE @i 2 @ B3R FRTHEEE
JR2 3 v S E B R dp 000-000000000000 5Lt = = %
THIE NELEE R Pm (1132 7496% %97F )
AQ 3Kt g Em 3+ 7
PR AR 7 R AT

3 |A04 (11387 3p 11p¥Facebo(113£85 3p 1|2 2 ¢ (DA Q4 Em2 it (11327

(& #|okFEf T3 MM |, 27 (2504 AR |R G2/ | 496% % 77-T9F )
%) FHEBSAE®AQ4E|59,989~ ¥ 87k

C




(\ER)

RN S 5.000-00)@QA 043 #sesh b BMA A 2
G s eFH G % 00000000 | %+3&% 4 (1132 7496 % % 273
> f ;upsm @k B 00L& = | -275F )

H o fen s fF T @A 0 43750z il s (11
S S RN 32 T496% % 2T4F )

e RfEAITF > RA @2 2. ¢ W7 £ 4T HEEL
0 4 Kt gm0 4 7| pF 000-000000000000 55 & = % %
Y8 (7 AR o pm (1132 7496% % 97F )

4 |AOD5 |113#8* 3p 12pF3FMessen|113#8* 3p 1|4+ = ¢ |DA Q5> &@2 it (11327
gerffl T3 i, 2 A 3[4P3040 mH2 M B3 | 496% $65-67F )

FHEMA RS AQDE|H3,088~ $FRAEIQAQSE? HFrsHERL R 2
R S R R 5 000-00| 38k 4 (11327496 % % 463
LeaFsB e P E 0 TR 00000000 | -469 ~ 481F )

FHER FREN RET 005t = |QDA 0 5352 itk & (11
o Fafp s b 32 7496% %475F )

20 R34 R IR 2 @ip 4 2 ¢ REEH £4LFIEE
B SRR Rl 000-000000000000 35 t& = % %
SR EE o RAQD pm (1132 7496% %977 )
Fert 45 3% m 3+ 5| pF R e

7 Ax o

5 |A06 |113#87 3p 123+ Instag|113#8 7 3p 1|4 2 ¢ |(DAQ 6> &g mit (11327
ramtk % T obdpjsipf | % [3FF124 % 2| E etk | 496% %81-82F )
WJ—FF»?F@G\EIW»AO ¥~ 5. 000-00{@A 06 &% irghfb M+ 2

ALY St S B 00000000 | #4354 (1132 7496% % 257
© B R kg B 0000 5% & | -263F )
FIEFRPEE R, = QA0 6l 3rshe Ak s (11
RAEEFZ O RAQGK 32 7496% % 259F )

WA T L T @A 2 2 ¢ EF48 & 5.000-0000
E 0000000000 35 #& = 2 % P
(1132 7496% %1017 )

6 |[AOT7 |113#8" 4p 133 Instag|D 113287 3|42 2= ¢ |DAQ 7T &gt (11327
ramfE AL TUEE T rape | P I3PF1TA | EEgeiR| 496% % 37-39F )

G, 23 ET R BB R | % 4% 4,000]% 000-00{@A0 77 5 BE R 2
P AQ T EFE TR A 00000000 | #+35% 4 (1132 7496% % 389
#dyﬁfri—é “‘ﬁé’ﬁfﬁfﬁﬁ?’ 00005 0% | -391F )

I %N E R @11328 " 3 5 ®A073§,€i5ﬁnii€%’x.§aﬁr‘;’r(ll
rrw:m\7» a8 RN 3+ 7496% %395F )

CENE R e . 000 @i 2. ¢ 48 5cHE .000-0000
FoORAOQ TR HFEA | 0000000000 35 #& = 2 % P 4w
WL PR R (1132 7496% %101 F )

7 |[AO8 |[113#8% 3p 0pF*Instagr|113#87 3p 1[4k 2 2 ¢ (DA Q 8> ®3g2 it (11327
am*& %5 Tobdpjsipf ; 2 7 |3FF324 2| EE gtk | 496% $59-60F )

R ABMAASAQ8|H A 5. 000-00{@A 0 847 FiFsh bt M+ R 2
AL EHT 2,000 F & 00000000 | #t3&% & (1132 7496% % 540
D S EELY- 3 K SN 0000 5 1& | —542 ~ 544-545F )
wAQ8EHL P = @A 8l irahz ok s (11
WA x R 7 RPR & 32 T7496% %540F )
RABEEF RAQ8K @i 2 ¢ E#05chE 5.000-0000
0000000000 52+ = 2 % @ 'm

b
+
|
>my




(\ER)

R N Y K3
7R

(1132 7496% % 1017 )

8 |[A09Q |[113#87 3p 1Tp¥3*Instag|11328 7 3p 1[4+ 2 ¢ (DA Q9 &z mat (11327
( A 4% |ram*E 3L Tobdpjsipf j 2 |3 %33 4 % 4| E £ yctk| 496% %61-62F )
) PEEsE@ME R e AQ|2 000~ 5.000-00[@QA 09 &7 #rs b M| 2
Q B ALE e R o 00000000 | 35k 4+ (1132 7496% %515
P L SR E 0000 % & | -519% )
TFRE RAASEEE R & QA0 9iliesphe mime s (11
A Q9K s 3+ 7 3+ 7496% %520F )
PERF 4 T R 7 A @ 2 2. ¢ F R FchE 5.000-0000
0000000000 % & = % % f 'm
(11327496% % 101F )

9 |A10 |[113#87 3p ® Instagram|D113# 87 3|42 2 ¢ (DA 1 0* &2 pit (11327
fe Tine /BB 2| P I3PE39A [F e 496% 5 83-85F )
EEHEEBA R AL O] 43F ™2, |32 000-00[@QA1 07 #3vshb B R 2
EALH fecnds Ed e | 000~ 00000000 | $# % & (11327496 % % 241
vk LR R A on AR 000052+ | F )

SR LEEF oRALO0[@113280 3|7 QA1 0dlirsphz itk sr (11
Nt st m 3t 4 P PFE R iR P3P 52 4 3= 7496% % 239F )
7 RA o 554) % 32, @ 2 2. ¢ FR g 52000-0000
000~ 0000000000 5% #& = 2 % @
(11327496 % %101 F )

10 |A11 |[113#873p 13 3+Instag|113#87 3p 1|42 = # DA 1 1&gz prag (11327
ramfE AL B E T g pe £ |3pF394 34 | E e | 496% % 91-92F )

o2 EFEHR BB R (H1H2,000~ [52000-00[@A 1 1¢7235rshEmMa |2

A1l AT AR 00000000 | $+35% 4 (1132 7496% % 181

ET LR L EE 0000 8%+ | -185F )

RAT 1Rt gsfa 4 * Q@A T 13502 manisr (11

P 4y 7 A o 3:7496% % 186F )
@ik 2 2 ¢ EF 8 5ciE 52000-0000
0000000000 % & = % % f 'm
(11327496 % % 101 F )

11 |A12 |[113#873p 133+ Instag|113#87 3p 1|# 2 = # DAL 2 &gz paig (11327
ramffE T A MR L 22 (3PFA0 A B | ot | 496% ¥ 41-43F)
FRTHEMA R e AL 242,000~ [5L000-00|@A 1 2& 7 EEHEMER 2
BT B ST R 00000000 | 3% 4 (113 7496% %4
PEEFRAL 2 0000 85 #& | 4 ~ 403-405F )
3mSR ik T = @A 128 3e5h2 ik (11
RS - 327496 % % 405F )

@2 2 ¢ E 28 5otk 52000-0000
0000000000 % & = % % f 'm
(11327496% % 101F )

12 |A13 |113#8" 3p OpFs*Instagr|113#87 3p 1|4 2 ¢ DA 1 3 &2t (11327
amtE 55 Twuirjbjg ; 2 # [3PF 40 4 224 & tE | 496% % T5-T6F )
EHEBA R e Al 3| ®Ax2,000~ |32000-00@A 1 3% 7 #Hrsb B R 2
HALH A0 e engh i E B 00000000 | #35% 4+ (1132 7496% % 293
VR AT R R 000085 t&| F)

TRRBEEFORALS

@A 1 3dsrshz mix s (11
37 7496% % 293F )

s
+
I
>my




(\ER)

e 6 o0 4 PP
AR S

@A 2 2 ¢ F#8 5tk 52.000-0000
0000000000 5Lt = = % P
(11327496% %101 F )

13|A14 |113#873p 12 +Instag|l113£87 3p 1[4 2 2 ¢ [DA 1 4> &5 ik (11327
ramt& 85 T obdpjsipf | 2 |3PFAT A % | & 20 etk | 496% $53-57F )
PEsEHEBA R e A1|4,000% 5.000-00(@QA 1 4272 #rspb M | 2
4 G FLHEE R AT R 00000000 | #F35% 4 (1132 7496% % 582
REHEOFR RA] 000052 +& | -597F )

4 Kt g gn N L PR = QA1 4il3e502 ®ix ks (11
ikdn 7T AR 7 AR 0 3= 7496% %5857 )
@i 2. ¢ 48 5cHE 5.000-0000
0000000000 8% #& = 2 % P w
(11327496% % 101F )

14|A15 |113#87 3p 13 +*Instag|113£87 3p 1[4 2 2 ¢ [DA 15> &g it (11327
ramt& 52 " obdpjsipf ; 2 3524 124 | &tk | 496% % 87-89F )
FEEHEMIE e ALl |RH2EF A |3 000-00(@QA 158 T HHERE R 2
5 HFLE g e B 00000000 | #35% 4 (113% 7496% % 221
o d o JE RS R 0000 % t& | -223F )

A pEd o oxAL = @A 15l wir kg (11

5Kt Ed 3 L A pE R 32 7496% %2237 )

4y 7T A8 7 RAR o @i 4 2 ¢ F 0 FctE 5000-0000
0000000000 55 #& = 2 % f
(1132 7496% %101 F )

15|A16 113287 2p 213+ LINEFE (D113 £ 87 3ak 2 2 o |[DA 16> &g it (11327
fTHEE ) 23 EiEs| p12PE32A [ § NF | 496% $63-64F )
FEA R AL G EAK| TAAF 9| EETIE QL L LG AF ERFE
R OE R B ow| 85a 5 000-00| 000-000000000000 5515 = # +
R R ERG BE 00000000 | FAFE2 4@ m (1132 7496
FEEagY o R 005Lt& = | £ %106F )
FPRAE:d PP ME|@113&8°* 3
LA RPR2 A IR E| P 12PE364
W &R 4w BT AR mA3F 3,1
FFRAL B RTHE 23~
oL AP R T R e

16 [A17 |113#8% 2p 10pF%Facebo|113#8 7 3p 1|44 2 5 |DA 1 7T &EH 2t (11327

ok "Lin Yun, 2 7 3%
FHFEESARALTHE
kg 27 & &
aR o RFAYREFR
A omETH o ik
FPLINEFE AL T
IR R B
T s E o KA1
TR B L IR
BFRAL

g 2

2557 306
F1,985~

*oH =R 'l:g
* 49 (7 1R
52 000-00
00000000
00%LkE =

496% % 93-94F )

QA1 TE2#F5hERS R 2
ek 4 (1132 7496% %163
-167F% )

@A 1 T80 Bk s (11
3 7496% % 168F )

@A 2 o F 2N F R R
000-000000000000 5. = & &
FAFERE P 2 (11327496
X 5106F )

i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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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錡




選任辯護人  王雅慧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6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錡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蔡明錡明知向金融機構申辦金融帳戶使用，無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取得帳戶，甚至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屬輕易之事，且在現今社會充滿各式不法集團，以各種犯罪手法使民眾匯款至人頭帳號內以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並藉此逃避刑事追訴，乃眾所皆知之事，如遇他人收集非本人活儲帳戶使用，顯而易見將成為不法集團收受及提領他人之特定受騙款項，進而成為達成掩飾、隱匿遮斷該犯罪所得流動軌跡目的之工具，竟因貪圖私利，不顧他人所可能受害之危險，仍以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7月29日20時4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42號統一便利超商德倫門市，將其所申辦及使用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以統一便利超商交貨便方式寄出，並提供上開帳戶之密碼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連偉丞」之人使用（無證據顯示蔡明錡知悉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或含有少年成員）。嗣該人或其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成員詐欺如附表所示簡鈺純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入上開3個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各該被害人遭詐欺之時間及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所示）。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蔡明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給「連偉丞」之人使用，且其上開帳戶經「連偉丞」或其所屬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轉出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當初我急用錢，但以我的資力沒辦法從銀行申請到貸款，對方即「連偉丞」宣稱其為中租迪和之子公司，可以幫我做金流代辦貸款，但怕到時候不給他們佣金，所以要交付提款卡給他們作為抵押，待撥款之後再還給我，我當時急著辦貸款，沒有想那麼多，也不知道對方會將我的帳戶拿去做不法使用等語。辯護意旨為其辯以：被告因手機接到借貸簡訊，因有資金需求故聯絡對方，對方自稱中租迪和融資子公司專業代辦「連偉丞」，要求被告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乃於113年7月29日在統一超商將本案3帳戶之金融卡寄給對方並告知密碼，待被告驚覺是詐騙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因不諳法律誤信詐騙集團成員之謊言以為可以信貸，始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有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也是被害者，應諭知其無罪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以寄出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予「連偉丞」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詐欺附表所示告訴人Ａ０２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如附表所示本案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出處」欄所示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意旨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本有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之別，條文中「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至於「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屬間接故意；又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且查：
　　1.被告固主張其是為辦理貸款，乃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連偉丞」等情，惟一般人委託銀行、私人或代辦貸款公司辦理貸款時，通常僅須交付自己之身分資料或信用資料（例如：工作證明、存摺影本、薪資收入證明等）以供審核信用狀況及核准貸款額度，且會於申辦貸款之際，於作為存款證明之帳戶內，留有相當數額之存款，俾供貸方審核其工作能力或還款能力，此為事理之常，被告自承本案以前有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之經驗，對此更應知之甚詳。惟觀諸本案3個帳戶交易明細，在被告於113年7月29日寄出予「連偉丞」時，餘額均不足50元（113立7496卷第97、101、106頁），且自被告提供與「連偉丞」之LINE對話記錄可知，被告交付帳戶前，僅由「連偉丞」在LINE上提供「提款卡之保管切結書」之單方書面及身分證照片，並要求被告單方簽立「補辦財力證明之切結書」，實則，被告並未見過「連偉丞」本人，僅以LINE與其聯繫，且自承無法確認對方即為中租迪和之員工（本院卷第87頁），復未提供任何財力證明、工作證明或擔保品，則被告如何相信LINE上素未謀面而無從確認其身分真實性之人，竟能僅憑其幾無存款之帳戶提款卡，即能為其申辦貸款？又對方知悉被告並無資力，無任何擔保品，為何相信被告仍有還款能力而願為之申辦貸款？而被告就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用途，究係作為佣金之抵押，或補辦財力證明以美化金流，始終語焉不詳，上開切結書之文意更是模糊不明，有違常情；縱為避免被告拒付佣金，對方要求交付1張被告指定撥款帳戶之提款卡為質，再於撥款後會同被告給付佣金、歸還提款卡即可達成目的，何需提供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任憑對方使用？由被告自承之前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時，均未要求其提供提款卡密碼（本院卷第87頁），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本次貸款流程違背常情之處，應知之甚明。凡此，均足認被告明知自身條件並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得款項，仍在未確實查證對方真實身分之情況下，即貿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辦理貸款，已悖於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及交易常規。　
　　2.金融機構之帳戶關乎存戶個人資料及財產權益甚大，而帳戶內款項之提領，僅須以帳戶之提款卡配合鍵入正確密碼使用即可，一旦脫離個人支配管領範圍，不僅可能使個人資料流出，讓個人資料、財物等遭受侵害損失，甚至可能淪為他人犯罪工具之用，非但損及個人名譽、信用，更有因此背負刑責及損害賠償之極大可能性，是一般人當應知曉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文件、資料，絕不輕易揭露或交付陌生人，或者非親非故之他人，以避免無法控制而遭他人利用犯罪或侵權之高度風險，以被告自承高職肄業、過往有多次金融貸款之經驗，應具備一定智識程度、社會經驗，對於上情應無不知之理；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知道對方有帳戶提款卡、密碼即能自由使用該帳戶，而其無法控制從該帳戶進出之金流等情（本院卷第87、88頁），顯然對於事理及金融工具使用方式之理解與常人無異。而被告於寄出本案3個帳戶翌日，始向對方詢問「你是說你們是用什麼貸款？融資？還是？」、「這妳們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公司網址）」，並稱「你也別多想 因為我以前做偏門的 所以比較容易亂想 別介意」等語（113立7496卷第122頁），顯見被告對「連偉丞」要求交付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之用途有所懷疑，是其對於將金融機構核發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資料交付陌生或非親非故之他人，有極大可能將流為詐欺犯罪集團用以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使用，確已有預見。另參諸被告交出之本案3個帳戶內幾無餘額，已如前述，與實務上常見提供金融帳戶者，因擔憂帳戶內之金錢遭騙而由他人領取，為降低損失，因而於交出餘額所剩無幾之金融帳戶乙情相符，益徵被告於交付本案3個帳戶前，亦已預見可能遭他人惡意使用而有所防備。而被告既辯稱係為美化帳戶作金流才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卻交付餘額所剩無幾之帳戶，要與其所欲證明財力之效果相悖，更是有違常情。基上，可知被告因需錢孔急，在無法確認對方身分真實性，且欠缺任何信賴基礎之情況下，猶不顧上開已明確預見之不法可能，逕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對方而容任對方使用，則被告提供帳戶資料時，主觀上有縱收受金融帳戶資料之人以該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幫助故意，應堪認定。
　　3.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將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併交付，主觀上有將帳戶交由他人入款、領款使用之認知，且被告交出本案3個帳戶資料後，並未將該等帳戶辦理掛失，已喪失實際控制權，無從追索帳戶內資金去向，則其自已預見本案3個帳戶後續資金流向，有無法追索之可能，對於匯入帳戶內資金如經持有之人提領後，無從查得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將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亦有認識。是被告對於其提供上開3個帳戶之行為，係對詐欺集團成員利用該帳戶存、匯入詐欺所得款項，進而加以領出而形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提供助力，應已預見，仍提供帳戶容任對方使用而不違反其本意，其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4.辯護意旨雖辯稱：被告驚覺是詐騙後，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足徵無幫助之犯意云云。而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113年8月5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固足認被告有於發現帳戶遭警示後前往警局報案，惟被告係於告訴人等113年8月3日遭詐騙匯款之詐騙結果發生後始前往報案，對於告訴人等追索遭詐欺款項，已無任何助益，則其於事後報案之行為，已無從阻卻其前所具備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無法採信；辯護意旨之主張，亦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本案被告幫助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所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於偵查、審理中均否認犯行，不論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或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無偵審自白減輕刑責規定之適用；綜上，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提供自身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不詳他人使用，使他人所屬或轉交之詐欺集團分別向本案告訴人等詐欺財物後，得以使用該帳戶為提款工具，進而取得款項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尚非實施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堪認被告所為僅係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資以助力之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等罪。而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則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期約對價而提供金融帳戶低度行為，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以一個提供前開3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使詐欺集團得用以詐騙本案如附表所示16名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物，而幫助正犯遂行洗錢犯行，為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同時對16名告訴人/被害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需款孔急，竟輕率地將本應謹慎保管之帳戶資料交予不詳之人使用，終使詐欺集團得以遂行詐欺犯罪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對於如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造成損害，使其等求償、檢警追查均趨於不易，實屬不該；犯後復飾詞狡辯，未與任何告訴人/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毫無悔意；兼衡其素行（本院卷第95-98頁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被害人之人數、損害金額等節，及其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20頁）、其提出之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49-5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審酌被告之生活狀況、經濟能力、維持刑罰執行之有效性與公平性等情狀，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提供本案帳戶內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業經提領轉出殆盡，且依現存證據資料，亦無從證明被告有分得該款項之情形，則被告對此款項並無處分權限，亦非其所有，其就所隱匿之財物復不具支配權，若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絕對義務沒收，猶有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並未取得任何報酬等語（本院卷第119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犯罪所得，自亦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禹境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

		匯入帳戶

		證據出處



		1

		Ａ０２

		113年8月3日9時許Facebook暱稱「Jin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簡鈺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嬰兒床圍欄，惟因款項遭凍結、須依自稱賣貨便客服及line暱稱「李知遠」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認證個資方能解決等語，致簡鈺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24分匯款2萬5,096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簡鈺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5-51頁）
②簡鈺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35-439頁）
③簡鈺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4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2

		Ａ０３

		113年8月3日7時許Facebook暱稱「李麗」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３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完成簽署認證而遭系統凍結付款功能，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42分匯款3萬3,613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1-74頁）
②Ａ０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25-345頁）
③Ａ０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2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3

		Ａ０４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1時許Facebook暱稱「王佩佩」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惟因其沒有完成實名認證而遭凍結訂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0分匯款1萬9,989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7-79頁）
②Ａ０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73-275頁）
③Ａ０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74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4

		Ａ０５

		113年8月3日12時許Messenger暱稱「李佳薇」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５佯稱欲以買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通過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4時39分匯款2萬3,088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5-67頁）
②Ａ０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63-469、481頁）
③Ａ０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75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5

		Ａ０６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６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繳納「訂單折現核實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1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1-82頁）
②Ａ０６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57-263頁）
③Ａ０６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5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6

		Ａ０７

		113年8月4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７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須依嗣自稱為台北富邦銀行專員「陳政佑」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1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37-39頁）
②Ａ０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89-391頁）
③Ａ０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9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0分匯款8,000元

		


		




		7

		Ａ０８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８佯稱其若購買2,000元商品即可獲得抽獎機會，嗣再向Ａ０８佯稱其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核實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８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9-60頁）
②Ａ０８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542、544-545頁）
③Ａ０８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8

		Ａ０９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7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９佯稱其參加的購物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3分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９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1-62頁）
②Ａ０９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15-519頁）
③Ａ０９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2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9

		Ａ１０

		113年8月3日間Instagram暱稱「江河釣具坊」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０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39分43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０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3-85頁）
②Ａ１０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41頁）
③Ａ１０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3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2分55秒匯款2,000元

		


		




		10

		Ａ１１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１佯稱購買活動商品可以得到抽獎券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9分3秒匯款1萬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１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1-92頁）
②Ａ１１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81-185頁）
③Ａ１１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86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1

		Ａ１２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香約時光」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２佯稱購買商品就可以參加抽獎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整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２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1-43頁）
②Ａ１２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4、403-405頁）
③Ａ１２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0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2

		Ａ１３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wuirjbj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３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中獎，惟領獎前須先消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22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5-76頁）
②Ａ１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③Ａ１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3

		Ａ１４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４佯稱其獲得低價購得家電及精品的資格，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3-57頁）
②Ａ１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82-597頁）
③Ａ１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8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4

		Ａ１５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５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繳納保證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52分12秒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7-89頁）
②Ａ１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21-223頁）
③Ａ１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2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5

		Ａ１６

		113年8月2日21時許LINE暱稱「林靜芸」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６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機車前叉，惟因賣貨便沒有簽署誠信交易而遭凍結，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中國信託線上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2時32分匯款4萬9,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3-64頁）
②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②113年8月3日12時36分匯款3萬3,123元

		


		




		16

		Ａ１７

		113年8月2日10時許Facebook暱稱「Lin Yun」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７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公仔，惟因其尚未進行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LINE暱稱「陳俊凱」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7分匯款6萬1,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3-94頁）
②Ａ１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63-167頁）
③Ａ１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68頁）
④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錡





選任辯護人  王雅慧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256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錡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蔡明錡明知向金融機構申辦金融帳戶使用，無特殊之限制，一般

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取得帳戶，甚至可在不同之

金融機構申請多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屬輕易之事，且在現今社

會充滿各式不法集團，以各種犯罪手法使民眾匯款至人頭帳號內

以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並藉此逃避刑事追訴，乃眾所皆知之事，

如遇他人收集非本人活儲帳戶使用，顯而易見將成為不法集團收

受及提領他人之特定受騙款項，進而成為達成掩飾、隱匿遮斷該

犯罪所得流動軌跡目的之工具，竟因貪圖私利，不顧他人所可能

受害之危險，仍以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

，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不確定故意，於民

國113年7月29日20時4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42號

統一便利超商德倫門市，將其所申辦及使用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及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

以統一便利超商交貨便方式寄出，並提供上開帳戶之密碼給姓名

年籍不詳LINE暱稱「連偉丞」之人使用（無證據顯示蔡明錡知悉

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或含有少年成員）。嗣該人或其所屬詐

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成員詐欺如附

表所示簡鈺純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入上開3個帳戶，再

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

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各該被害人遭詐欺之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所示）。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蔡明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

    聞證據，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

    （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

    力。

二、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

    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給「連偉丞」之人使用，且其

    上開帳戶經「連偉丞」或其所屬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轉出如

    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等情，惟矢

    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當初我急

    用錢，但以我的資力沒辦法從銀行申請到貸款，對方即「連

    偉丞」宣稱其為中租迪和之子公司，可以幫我做金流代辦貸

    款，但怕到時候不給他們佣金，所以要交付提款卡給他們作

    為抵押，待撥款之後再還給我，我當時急著辦貸款，沒有想

    那麼多，也不知道對方會將我的帳戶拿去做不法使用等語。

    辯護意旨為其辯以：被告因手機接到借貸簡訊，因有資金需

    求故聯絡對方，對方自稱中租迪和融資子公司專業代辦「連

    偉丞」，要求被告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乃於113年7月29

    日在統一超商將本案3帳戶之金融卡寄給對方並告知密碼，

    待被告驚覺是詐騙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

    派出所報案，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因不諳法律誤信詐騙

    集團成員之謊言以為可以信貸，始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

    有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也是被害者，應諭知其無罪等語。經

    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以寄出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並告

      知密碼予「連偉丞」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詐欺附表所

      示告訴人Ａ０２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如附表所示

      本案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出處」欄所

      示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意旨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刑法第13條所稱之

      故意本有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

      ）之別，條文中「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

      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至於「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屬間

      接故意；又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

      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

      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且查：

　　1.被告固主張其是為辦理貸款，乃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

      密碼交付予「連偉丞」等情，惟一般人委託銀行、私人或

      代辦貸款公司辦理貸款時，通常僅須交付自己之身分資料

      或信用資料（例如：工作證明、存摺影本、薪資收入證明

      等）以供審核信用狀況及核准貸款額度，且會於申辦貸款

      之際，於作為存款證明之帳戶內，留有相當數額之存款，

      俾供貸方審核其工作能力或還款能力，此為事理之常，被

      告自承本案以前有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之經驗，對此

      更應知之甚詳。惟觀諸本案3個帳戶交易明細，在被告於1

      13年7月29日寄出予「連偉丞」時，餘額均不足50元（113

      立7496卷第97、101、106頁），且自被告提供與「連偉丞

      」之LINE對話記錄可知，被告交付帳戶前，僅由「連偉丞

      」在LINE上提供「提款卡之保管切結書」之單方書面及身

      分證照片，並要求被告單方簽立「補辦財力證明之切結書

      」，實則，被告並未見過「連偉丞」本人，僅以LINE與其

      聯繫，且自承無法確認對方即為中租迪和之員工（本院卷

      第87頁），復未提供任何財力證明、工作證明或擔保品，

      則被告如何相信LINE上素未謀面而無從確認其身分真實性

      之人，竟能僅憑其幾無存款之帳戶提款卡，即能為其申辦

      貸款？又對方知悉被告並無資力，無任何擔保品，為何相

      信被告仍有還款能力而願為之申辦貸款？而被告就其交付

      本案3個帳戶之用途，究係作為佣金之抵押，或補辦財力

      證明以美化金流，始終語焉不詳，上開切結書之文意更是

      模糊不明，有違常情；縱為避免被告拒付佣金，對方要求

      交付1張被告指定撥款帳戶之提款卡為質，再於撥款後會

      同被告給付佣金、歸還提款卡即可達成目的，何需提供本

      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任憑對方使用？由被告自承之

      前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時，均未要求其提供提款卡密

      碼（本院卷第87頁），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本次貸款流程違

      背常情之處，應知之甚明。凡此，均足認被告明知自身條

      件並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得款項，仍在未確實查證對

      方真實身分之情況下，即貿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

      及密碼以辦理貸款，已悖於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及交易常規

      。　

　　2.金融機構之帳戶關乎存戶個人資料及財產權益甚大，而帳

      戶內款項之提領，僅須以帳戶之提款卡配合鍵入正確密碼

      使用即可，一旦脫離個人支配管領範圍，不僅可能使個人

      資料流出，讓個人資料、財物等遭受侵害損失，甚至可能

      淪為他人犯罪工具之用，非但損及個人名譽、信用，更有

      因此背負刑責及損害賠償之極大可能性，是一般人當應知

      曉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文件、資料，絕不輕易

      揭露或交付陌生人，或者非親非故之他人，以避免無法控

      制而遭他人利用犯罪或侵權之高度風險，以被告自承高職

      肄業、過往有多次金融貸款之經驗，應具備一定智識程度

      、社會經驗，對於上情應無不知之理；辯護意旨雖主張被

      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

      知道對方有帳戶提款卡、密碼即能自由使用該帳戶，而其

      無法控制從該帳戶進出之金流等情（本院卷第87、88頁）

      ，顯然對於事理及金融工具使用方式之理解與常人無異。

      而被告於寄出本案3個帳戶翌日，始向對方詢問「你是說

      你們是用什麼貸款？融資？還是？」、「這妳們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公司網址）」，並稱「你

      也別多想 因為我以前做偏門的 所以比較容易亂想 別介

      意」等語（113立7496卷第122頁），顯見被告對「連偉丞

      」要求交付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之用途有所懷疑，是其對

      於將金融機構核發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資料交付陌

      生或非親非故之他人，有極大可能將流為詐欺犯罪集團用

      以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使用，確已有預見。另參諸被告交

      出之本案3個帳戶內幾無餘額，已如前述，與實務上常見

      提供金融帳戶者，因擔憂帳戶內之金錢遭騙而由他人領取

      ，為降低損失，因而於交出餘額所剩無幾之金融帳戶乙情

      相符，益徵被告於交付本案3個帳戶前，亦已預見可能遭

      他人惡意使用而有所防備。而被告既辯稱係為美化帳戶作

      金流才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卻交付餘額所剩無幾之帳戶，

      要與其所欲證明財力之效果相悖，更是有違常情。基上，

      可知被告因需錢孔急，在無法確認對方身分真實性，且欠

      缺任何信賴基礎之情況下，猶不顧上開已明確預見之不法

      可能，逕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對方而容任對

      方使用，則被告提供帳戶資料時，主觀上有縱收受金融帳

      戶資料之人以該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罪，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幫助故意，應堪認定。

　　3.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

      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

      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

      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

      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

      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

      後即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

      幫助之犯意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

      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

      裁定、108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

      告將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併交付，主觀上有將帳戶交

      由他人入款、領款使用之認知，且被告交出本案3個帳戶

      資料後，並未將該等帳戶辦理掛失，已喪失實際控制權，

      無從追索帳戶內資金去向，則其自已預見本案3個帳戶後

      續資金流向，有無法追索之可能，對於匯入帳戶內資金如

      經持有之人提領後，無從查得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將會

      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亦有認識。

      是被告對於其提供上開3個帳戶之行為，係對詐欺集團成

      員利用該帳戶存、匯入詐欺所得款項，進而加以領出而形

      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提供助力，應已預見，仍提供

      帳戶容任對方使用而不違反其本意，其有幫助洗錢之不確

      定故意，亦堪認定。

　　4.辯護意旨雖辯稱：被告驚覺是詐騙後，隨即於113年8月5

      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足徵無幫助之犯意云

      云。而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11

      3年8月5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固足認被告有於發現

      帳戶遭警示後前往警局報案，惟被告係於告訴人等113年8

      月3日遭詐騙匯款之詐騙結果發生後始前往報案，對於告

      訴人等追索遭詐欺款項，已無任何助益，則其於事後報案

      之行為，已無從阻卻其前所具備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

      錢等不確定故意，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無法採信；辯

      護意旨之主張，亦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幫助詐欺

      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

      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

      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

      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

      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

      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

      」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

      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

      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

      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行

      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

      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

      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而本案被告幫助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

      所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法定刑為2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於偵

      查、審理中均否認犯行，不論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第2項或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無偵審自白減輕刑

      責規定之適用；綜上，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

      標準，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

      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

      要件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

      意旨參照)。被告提供自身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

      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不詳他人使用，使他人所屬或

      轉交之詐欺集團分別向本案告訴人等詐欺財物後，得以使

      用該帳戶為提款工具，進而取得款項以掩飾、隱匿犯罪所

      得之去向及所在，尚非實施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亦

      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

      行為，堪認被告所為僅係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資以

      助力之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

      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

      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等罪

      。而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

      錢罪，則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

      由期約對價而提供金融帳戶低度行為，為幫助洗錢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72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以一個提供前開3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使詐欺集團

      得用以詐騙本案如附表所示16名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物，

      而幫助正犯遂行洗錢犯行，為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同時對16

      名告訴人/被害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之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

（四）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

      ，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需款孔急，竟輕率

      地將本應謹慎保管之帳戶資料交予不詳之人使用，終使詐

      欺集團得以遂行詐欺犯罪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

      所在，對於如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造成損

      害，使其等求償、檢警追查均趨於不易，實屬不該；犯後

      復飾詞狡辯，未與任何告訴人/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毫無

      悔意；兼衡其素行（本院卷第95-98頁法院前案紀錄表）

      、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被害人之人數、損害金額等節

      ，及其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身心狀況等

      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20頁）、其提出之身心障礙證明（

      偵卷第49-5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

      分，審酌被告之生活狀況、經濟能力、維持刑罰執行之有

      效性與公平性等情狀，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提供本案帳戶

    內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業經提領轉出殆盡，且依現存證

    據資料，亦無從證明被告有分得該款項之情形，則被告對此

    款項並無處分權限，亦非其所有，其就所隱匿之財物復不具

    支配權，若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絕對義務沒收，猶有過苛，

    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並未取得任何報酬等語（本院卷第119頁

    ），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犯罪所得，自亦無從依刑法第38

    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禹境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 匯入帳戶 證據出處 1 Ａ０２ 113年8月3日9時許Facebook暱稱「Jin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簡鈺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嬰兒床圍欄，惟因款項遭凍結、須依自稱賣貨便客服及line暱稱「李知遠」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認證個資方能解決等語，致簡鈺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24分匯款2萬5,096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簡鈺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5-51頁） ②簡鈺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35-439頁） ③簡鈺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4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2 Ａ０３ 113年8月3日7時許Facebook暱稱「李麗」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３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完成簽署認證而遭系統凍結付款功能，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42分匯款3萬3,613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1-74頁） ②Ａ０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25-345頁） ③Ａ０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2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3 Ａ０４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1時許Facebook暱稱「王佩佩」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惟因其沒有完成實名認證而遭凍結訂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0分匯款1萬9,989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7-79頁） ②Ａ０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73-275頁） ③Ａ０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74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4 Ａ０５ 113年8月3日12時許Messenger暱稱「李佳薇」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５佯稱欲以買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通過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4時39分匯款2萬3,088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5-67頁） ②Ａ０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63-469、481頁） ③Ａ０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75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5 Ａ０６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６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繳納「訂單折現核實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1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1-82頁） ②Ａ０６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57-263頁） ③Ａ０６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5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6 Ａ０７ 113年8月4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７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須依嗣自稱為台北富邦銀行專員「陳政佑」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1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37-39頁） ②Ａ０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89-391頁） ③Ａ０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9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0分匯款8,000元   7 Ａ０８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８佯稱其若購買2,000元商品即可獲得抽獎機會，嗣再向Ａ０８佯稱其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核實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８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9-60頁） ②Ａ０８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542、544-545頁） ③Ａ０８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8 Ａ０９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7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９佯稱其參加的購物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3分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９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1-62頁） ②Ａ０９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15-519頁） ③Ａ０９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2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9 Ａ１０ 113年8月3日間Instagram暱稱「江河釣具坊」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０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39分43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０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3-85頁） ②Ａ１０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41頁） ③Ａ１０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3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2分55秒匯款2,000元   10 Ａ１１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１佯稱購買活動商品可以得到抽獎券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9分3秒匯款1萬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１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1-92頁） ②Ａ１１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81-185頁） ③Ａ１１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86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1 Ａ１２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香約時光」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２佯稱購買商品就可以參加抽獎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整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２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1-43頁） ②Ａ１２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4、403-405頁） ③Ａ１２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0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2 Ａ１３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wuirjbj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３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中獎，惟領獎前須先消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22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5-76頁） ②Ａ１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③Ａ１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3 Ａ１４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４佯稱其獲得低價購得家電及精品的資格，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3-57頁） ②Ａ１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82-597頁） ③Ａ１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8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4 Ａ１５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５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繳納保證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52分12秒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7-89頁） ②Ａ１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21-223頁） ③Ａ１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2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5 Ａ１６ 113年8月2日21時許LINE暱稱「林靜芸」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６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機車前叉，惟因賣貨便沒有簽署誠信交易而遭凍結，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中國信託線上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2時32分匯款4萬9,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3-64頁） ②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②113年8月3日12時36分匯款3萬3,123元   16 Ａ１７ 113年8月2日10時許Facebook暱稱「Lin Yun」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７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公仔，惟因其尚未進行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LINE暱稱「陳俊凱」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7分匯款6萬1,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3-94頁） ②Ａ１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63-167頁） ③Ａ１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68頁） ④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錡




選任辯護人  王雅慧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6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錡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蔡明錡明知向金融機構申辦金融帳戶使用，無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取得帳戶，甚至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屬輕易之事，且在現今社會充滿各式不法集團，以各種犯罪手法使民眾匯款至人頭帳號內以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並藉此逃避刑事追訴，乃眾所皆知之事，如遇他人收集非本人活儲帳戶使用，顯而易見將成為不法集團收受及提領他人之特定受騙款項，進而成為達成掩飾、隱匿遮斷該犯罪所得流動軌跡目的之工具，竟因貪圖私利，不顧他人所可能受害之危險，仍以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7月29日20時4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42號統一便利超商德倫門市，將其所申辦及使用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以統一便利超商交貨便方式寄出，並提供上開帳戶之密碼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連偉丞」之人使用（無證據顯示蔡明錡知悉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或含有少年成員）。嗣該人或其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成員詐欺如附表所示簡鈺純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入上開3個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各該被害人遭詐欺之時間及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所示）。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蔡明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給「連偉丞」之人使用，且其上開帳戶經「連偉丞」或其所屬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轉出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當初我急用錢，但以我的資力沒辦法從銀行申請到貸款，對方即「連偉丞」宣稱其為中租迪和之子公司，可以幫我做金流代辦貸款，但怕到時候不給他們佣金，所以要交付提款卡給他們作為抵押，待撥款之後再還給我，我當時急著辦貸款，沒有想那麼多，也不知道對方會將我的帳戶拿去做不法使用等語。辯護意旨為其辯以：被告因手機接到借貸簡訊，因有資金需求故聯絡對方，對方自稱中租迪和融資子公司專業代辦「連偉丞」，要求被告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乃於113年7月29日在統一超商將本案3帳戶之金融卡寄給對方並告知密碼，待被告驚覺是詐騙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因不諳法律誤信詐騙集團成員之謊言以為可以信貸，始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有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也是被害者，應諭知其無罪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以寄出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予「連偉丞」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詐欺附表所示告訴人Ａ０２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如附表所示本案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出處」欄所示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意旨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本有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之別，條文中「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至於「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屬間接故意；又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且查：
　　1.被告固主張其是為辦理貸款，乃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連偉丞」等情，惟一般人委託銀行、私人或代辦貸款公司辦理貸款時，通常僅須交付自己之身分資料或信用資料（例如：工作證明、存摺影本、薪資收入證明等）以供審核信用狀況及核准貸款額度，且會於申辦貸款之際，於作為存款證明之帳戶內，留有相當數額之存款，俾供貸方審核其工作能力或還款能力，此為事理之常，被告自承本案以前有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之經驗，對此更應知之甚詳。惟觀諸本案3個帳戶交易明細，在被告於113年7月29日寄出予「連偉丞」時，餘額均不足50元（113立7496卷第97、101、106頁），且自被告提供與「連偉丞」之LINE對話記錄可知，被告交付帳戶前，僅由「連偉丞」在LINE上提供「提款卡之保管切結書」之單方書面及身分證照片，並要求被告單方簽立「補辦財力證明之切結書」，實則，被告並未見過「連偉丞」本人，僅以LINE與其聯繫，且自承無法確認對方即為中租迪和之員工（本院卷第87頁），復未提供任何財力證明、工作證明或擔保品，則被告如何相信LINE上素未謀面而無從確認其身分真實性之人，竟能僅憑其幾無存款之帳戶提款卡，即能為其申辦貸款？又對方知悉被告並無資力，無任何擔保品，為何相信被告仍有還款能力而願為之申辦貸款？而被告就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用途，究係作為佣金之抵押，或補辦財力證明以美化金流，始終語焉不詳，上開切結書之文意更是模糊不明，有違常情；縱為避免被告拒付佣金，對方要求交付1張被告指定撥款帳戶之提款卡為質，再於撥款後會同被告給付佣金、歸還提款卡即可達成目的，何需提供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任憑對方使用？由被告自承之前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時，均未要求其提供提款卡密碼（本院卷第87頁），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本次貸款流程違背常情之處，應知之甚明。凡此，均足認被告明知自身條件並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得款項，仍在未確實查證對方真實身分之情況下，即貿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辦理貸款，已悖於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及交易常規。　
　　2.金融機構之帳戶關乎存戶個人資料及財產權益甚大，而帳戶內款項之提領，僅須以帳戶之提款卡配合鍵入正確密碼使用即可，一旦脫離個人支配管領範圍，不僅可能使個人資料流出，讓個人資料、財物等遭受侵害損失，甚至可能淪為他人犯罪工具之用，非但損及個人名譽、信用，更有因此背負刑責及損害賠償之極大可能性，是一般人當應知曉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文件、資料，絕不輕易揭露或交付陌生人，或者非親非故之他人，以避免無法控制而遭他人利用犯罪或侵權之高度風險，以被告自承高職肄業、過往有多次金融貸款之經驗，應具備一定智識程度、社會經驗，對於上情應無不知之理；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知道對方有帳戶提款卡、密碼即能自由使用該帳戶，而其無法控制從該帳戶進出之金流等情（本院卷第87、88頁），顯然對於事理及金融工具使用方式之理解與常人無異。而被告於寄出本案3個帳戶翌日，始向對方詢問「你是說你們是用什麼貸款？融資？還是？」、「這妳們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公司網址）」，並稱「你也別多想 因為我以前做偏門的 所以比較容易亂想 別介意」等語（113立7496卷第122頁），顯見被告對「連偉丞」要求交付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之用途有所懷疑，是其對於將金融機構核發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資料交付陌生或非親非故之他人，有極大可能將流為詐欺犯罪集團用以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使用，確已有預見。另參諸被告交出之本案3個帳戶內幾無餘額，已如前述，與實務上常見提供金融帳戶者，因擔憂帳戶內之金錢遭騙而由他人領取，為降低損失，因而於交出餘額所剩無幾之金融帳戶乙情相符，益徵被告於交付本案3個帳戶前，亦已預見可能遭他人惡意使用而有所防備。而被告既辯稱係為美化帳戶作金流才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卻交付餘額所剩無幾之帳戶，要與其所欲證明財力之效果相悖，更是有違常情。基上，可知被告因需錢孔急，在無法確認對方身分真實性，且欠缺任何信賴基礎之情況下，猶不顧上開已明確預見之不法可能，逕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對方而容任對方使用，則被告提供帳戶資料時，主觀上有縱收受金融帳戶資料之人以該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幫助故意，應堪認定。
　　3.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將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併交付，主觀上有將帳戶交由他人入款、領款使用之認知，且被告交出本案3個帳戶資料後，並未將該等帳戶辦理掛失，已喪失實際控制權，無從追索帳戶內資金去向，則其自已預見本案3個帳戶後續資金流向，有無法追索之可能，對於匯入帳戶內資金如經持有之人提領後，無從查得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將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亦有認識。是被告對於其提供上開3個帳戶之行為，係對詐欺集團成員利用該帳戶存、匯入詐欺所得款項，進而加以領出而形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提供助力，應已預見，仍提供帳戶容任對方使用而不違反其本意，其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4.辯護意旨雖辯稱：被告驚覺是詐騙後，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足徵無幫助之犯意云云。而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113年8月5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固足認被告有於發現帳戶遭警示後前往警局報案，惟被告係於告訴人等113年8月3日遭詐騙匯款之詐騙結果發生後始前往報案，對於告訴人等追索遭詐欺款項，已無任何助益，則其於事後報案之行為，已無從阻卻其前所具備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無法採信；辯護意旨之主張，亦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本案被告幫助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所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於偵查、審理中均否認犯行，不論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或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無偵審自白減輕刑責規定之適用；綜上，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提供自身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不詳他人使用，使他人所屬或轉交之詐欺集團分別向本案告訴人等詐欺財物後，得以使用該帳戶為提款工具，進而取得款項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尚非實施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堪認被告所為僅係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資以助力之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等罪。而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則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期約對價而提供金融帳戶低度行為，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以一個提供前開3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使詐欺集團得用以詐騙本案如附表所示16名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物，而幫助正犯遂行洗錢犯行，為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同時對16名告訴人/被害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需款孔急，竟輕率地將本應謹慎保管之帳戶資料交予不詳之人使用，終使詐欺集團得以遂行詐欺犯罪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對於如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造成損害，使其等求償、檢警追查均趨於不易，實屬不該；犯後復飾詞狡辯，未與任何告訴人/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毫無悔意；兼衡其素行（本院卷第95-98頁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被害人之人數、損害金額等節，及其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20頁）、其提出之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49-5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審酌被告之生活狀況、經濟能力、維持刑罰執行之有效性與公平性等情狀，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提供本案帳戶內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業經提領轉出殆盡，且依現存證據資料，亦無從證明被告有分得該款項之情形，則被告對此款項並無處分權限，亦非其所有，其就所隱匿之財物復不具支配權，若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絕對義務沒收，猶有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並未取得任何報酬等語（本院卷第119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犯罪所得，自亦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禹境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

		匯入帳戶

		證據出處



		1

		Ａ０２

		113年8月3日9時許Facebook暱稱「Jin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簡鈺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嬰兒床圍欄，惟因款項遭凍結、須依自稱賣貨便客服及line暱稱「李知遠」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認證個資方能解決等語，致簡鈺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24分匯款2萬5,096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簡鈺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5-51頁）
②簡鈺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35-439頁）
③簡鈺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4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2

		Ａ０３

		113年8月3日7時許Facebook暱稱「李麗」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３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完成簽署認證而遭系統凍結付款功能，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42分匯款3萬3,613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1-74頁）
②Ａ０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25-345頁）
③Ａ０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2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3

		Ａ０４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1時許Facebook暱稱「王佩佩」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惟因其沒有完成實名認證而遭凍結訂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0分匯款1萬9,989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7-79頁）
②Ａ０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73-275頁）
③Ａ０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74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4

		Ａ０５

		113年8月3日12時許Messenger暱稱「李佳薇」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５佯稱欲以買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通過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4時39分匯款2萬3,088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5-67頁）
②Ａ０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63-469、481頁）
③Ａ０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75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5

		Ａ０６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６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繳納「訂單折現核實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1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1-82頁）
②Ａ０６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57-263頁）
③Ａ０６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5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6

		Ａ０７

		113年8月4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７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須依嗣自稱為台北富邦銀行專員「陳政佑」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1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37-39頁）
②Ａ０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89-391頁）
③Ａ０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9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0分匯款8,000元

		


		




		7

		Ａ０８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８佯稱其若購買2,000元商品即可獲得抽獎機會，嗣再向Ａ０８佯稱其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核實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８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9-60頁）
②Ａ０８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542、544-545頁）
③Ａ０８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8

		Ａ０９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7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９佯稱其參加的購物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3分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９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1-62頁）
②Ａ０９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15-519頁）
③Ａ０９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2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9

		Ａ１０

		113年8月3日間Instagram暱稱「江河釣具坊」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０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39分43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０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3-85頁）
②Ａ１０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41頁）
③Ａ１０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3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2分55秒匯款2,000元

		


		




		10

		Ａ１１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１佯稱購買活動商品可以得到抽獎券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9分3秒匯款1萬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１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1-92頁）
②Ａ１１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81-185頁）
③Ａ１１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86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1

		Ａ１２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香約時光」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２佯稱購買商品就可以參加抽獎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整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２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1-43頁）
②Ａ１２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4、403-405頁）
③Ａ１２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0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2

		Ａ１３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wuirjbj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３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中獎，惟領獎前須先消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22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5-76頁）
②Ａ１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③Ａ１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3

		Ａ１４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４佯稱其獲得低價購得家電及精品的資格，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3-57頁）
②Ａ１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82-597頁）
③Ａ１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8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4

		Ａ１５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５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繳納保證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52分12秒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7-89頁）
②Ａ１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21-223頁）
③Ａ１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2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5

		Ａ１６

		113年8月2日21時許LINE暱稱「林靜芸」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６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機車前叉，惟因賣貨便沒有簽署誠信交易而遭凍結，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中國信託線上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2時32分匯款4萬9,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3-64頁）
②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②113年8月3日12時36分匯款3萬3,123元

		


		




		16

		Ａ１７

		113年8月2日10時許Facebook暱稱「Lin Yun」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７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公仔，惟因其尚未進行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LINE暱稱「陳俊凱」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7分匯款6萬1,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3-94頁）
②Ａ１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63-167頁）
③Ａ１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68頁）
④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錡





選任辯護人  王雅慧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6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錡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蔡明錡明知向金融機構申辦金融帳戶使用，無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取得帳戶，甚至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之存款帳戶使用，實屬輕易之事，且在現今社會充滿各式不法集團，以各種犯罪手法使民眾匯款至人頭帳號內以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並藉此逃避刑事追訴，乃眾所皆知之事，如遇他人收集非本人活儲帳戶使用，顯而易見將成為不法集團收受及提領他人之特定受騙款項，進而成為達成掩飾、隱匿遮斷該犯罪所得流動軌跡目的之工具，竟因貪圖私利，不顧他人所可能受害之危險，仍以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7月29日20時4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42號統一便利超商德倫門市，將其所申辦及使用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以統一便利超商交貨便方式寄出，並提供上開帳戶之密碼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連偉丞」之人使用（無證據顯示蔡明錡知悉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或含有少年成員）。嗣該人或其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成員詐欺如附表所示簡鈺純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入上開3個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各該被害人遭詐欺之時間及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所示）。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蔡明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給「連偉丞」之人使用，且其上開帳戶經「連偉丞」或其所屬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轉出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當初我急用錢，但以我的資力沒辦法從銀行申請到貸款，對方即「連偉丞」宣稱其為中租迪和之子公司，可以幫我做金流代辦貸款，但怕到時候不給他們佣金，所以要交付提款卡給他們作為抵押，待撥款之後再還給我，我當時急著辦貸款，沒有想那麼多，也不知道對方會將我的帳戶拿去做不法使用等語。辯護意旨為其辯以：被告因手機接到借貸簡訊，因有資金需求故聯絡對方，對方自稱中租迪和融資子公司專業代辦「連偉丞」，要求被告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乃於113年7月29日在統一超商將本案3帳戶之金融卡寄給對方並告知密碼，待被告驚覺是詐騙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因不諳法律誤信詐騙集團成員之謊言以為可以信貸，始將金融卡寄給對方，被告有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也是被害者，應諭知其無罪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以寄出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予「連偉丞」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詐欺附表所示告訴人Ａ０２等16人，使之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如附表所示本案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旋將匯入款項提領殆盡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出處」欄所示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意旨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本有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之別，條文中「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至於「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屬間接故意；又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且查：

　　1.被告固主張其是為辦理貸款，乃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連偉丞」等情，惟一般人委託銀行、私人或代辦貸款公司辦理貸款時，通常僅須交付自己之身分資料或信用資料（例如：工作證明、存摺影本、薪資收入證明等）以供審核信用狀況及核准貸款額度，且會於申辦貸款之際，於作為存款證明之帳戶內，留有相當數額之存款，俾供貸方審核其工作能力或還款能力，此為事理之常，被告自承本案以前有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之經驗，對此更應知之甚詳。惟觀諸本案3個帳戶交易明細，在被告於113年7月29日寄出予「連偉丞」時，餘額均不足50元（113立7496卷第97、101、106頁），且自被告提供與「連偉丞」之LINE對話記錄可知，被告交付帳戶前，僅由「連偉丞」在LINE上提供「提款卡之保管切結書」之單方書面及身分證照片，並要求被告單方簽立「補辦財力證明之切結書」，實則，被告並未見過「連偉丞」本人，僅以LINE與其聯繫，且自承無法確認對方即為中租迪和之員工（本院卷第87頁），復未提供任何財力證明、工作證明或擔保品，則被告如何相信LINE上素未謀面而無從確認其身分真實性之人，竟能僅憑其幾無存款之帳戶提款卡，即能為其申辦貸款？又對方知悉被告並無資力，無任何擔保品，為何相信被告仍有還款能力而願為之申辦貸款？而被告就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用途，究係作為佣金之抵押，或補辦財力證明以美化金流，始終語焉不詳，上開切結書之文意更是模糊不明，有違常情；縱為避免被告拒付佣金，對方要求交付1張被告指定撥款帳戶之提款卡為質，再於撥款後會同被告給付佣金、歸還提款卡即可達成目的，何需提供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任憑對方使用？由被告自承之前向銀行貸款及找代辦貸款時，均未要求其提供提款卡密碼（本院卷第87頁），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本次貸款流程違背常情之處，應知之甚明。凡此，均足認被告明知自身條件並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得款項，仍在未確實查證對方真實身分之情況下，即貿然交付本案3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辦理貸款，已悖於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及交易常規。　

　　2.金融機構之帳戶關乎存戶個人資料及財產權益甚大，而帳戶內款項之提領，僅須以帳戶之提款卡配合鍵入正確密碼使用即可，一旦脫離個人支配管領範圍，不僅可能使個人資料流出，讓個人資料、財物等遭受侵害損失，甚至可能淪為他人犯罪工具之用，非但損及個人名譽、信用，更有因此背負刑責及損害賠償之極大可能性，是一般人當應知曉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文件、資料，絕不輕易揭露或交付陌生人，或者非親非故之他人，以避免無法控制而遭他人利用犯罪或侵權之高度風險，以被告自承高職肄業、過往有多次金融貸款之經驗，應具備一定智識程度、社會經驗，對於上情應無不知之理；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自幼罹患精神疾病，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知道對方有帳戶提款卡、密碼即能自由使用該帳戶，而其無法控制從該帳戶進出之金流等情（本院卷第87、88頁），顯然對於事理及金融工具使用方式之理解與常人無異。而被告於寄出本案3個帳戶翌日，始向對方詢問「你是說你們是用什麼貸款？融資？還是？」、「這妳們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公司網址）」，並稱「你也別多想 因為我以前做偏門的 所以比較容易亂想 別介意」等語（113立7496卷第122頁），顯見被告對「連偉丞」要求交付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之用途有所懷疑，是其對於將金融機構核發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個人資料交付陌生或非親非故之他人，有極大可能將流為詐欺犯罪集團用以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使用，確已有預見。另參諸被告交出之本案3個帳戶內幾無餘額，已如前述，與實務上常見提供金融帳戶者，因擔憂帳戶內之金錢遭騙而由他人領取，為降低損失，因而於交出餘額所剩無幾之金融帳戶乙情相符，益徵被告於交付本案3個帳戶前，亦已預見可能遭他人惡意使用而有所防備。而被告既辯稱係為美化帳戶作金流才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卻交付餘額所剩無幾之帳戶，要與其所欲證明財力之效果相悖，更是有違常情。基上，可知被告因需錢孔急，在無法確認對方身分真實性，且欠缺任何信賴基礎之情況下，猶不顧上開已明確預見之不法可能，逕將本案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對方而容任對方使用，則被告提供帳戶資料時，主觀上有縱收受金融帳戶資料之人以該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幫助故意，應堪認定。

　　3.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將3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併交付，主觀上有將帳戶交由他人入款、領款使用之認知，且被告交出本案3個帳戶資料後，並未將該等帳戶辦理掛失，已喪失實際控制權，無從追索帳戶內資金去向，則其自已預見本案3個帳戶後續資金流向，有無法追索之可能，對於匯入帳戶內資金如經持有之人提領後，無從查得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將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亦有認識。是被告對於其提供上開3個帳戶之行為，係對詐欺集團成員利用該帳戶存、匯入詐欺所得款項，進而加以領出而形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提供助力，應已預見，仍提供帳戶容任對方使用而不違反其本意，其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4.辯護意旨雖辯稱：被告驚覺是詐騙後，隨即於113年8月5日前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報案，足徵無幫助之犯意云云。而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113年8月5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固足認被告有於發現帳戶遭警示後前往警局報案，惟被告係於告訴人等113年8月3日遭詐騙匯款之詐騙結果發生後始前往報案，對於告訴人等追索遭詐欺款項，已無任何助益，則其於事後報案之行為，已無從阻卻其前所具備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無法採信；辯護意旨之主張，亦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本案被告幫助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所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於偵查、審理中均否認犯行，不論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或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均無偵審自白減輕刑責規定之適用；綜上，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提供自身中國信託帳戶、郵局帳戶、北富邦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予不詳他人使用，使他人所屬或轉交之詐欺集團分別向本案告訴人等詐欺財物後，得以使用該帳戶為提款工具，進而取得款項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尚非實施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堪認被告所為僅係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資以助力之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等罪。而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則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期約對價而提供金融帳戶低度行為，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以一個提供前開3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使詐欺集團得用以詐騙本案如附表所示16名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物，而幫助正犯遂行洗錢犯行，為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同時對16名告訴人/被害人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需款孔急，竟輕率地將本應謹慎保管之帳戶資料交予不詳之人使用，終使詐欺集團得以遂行詐欺犯罪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對於如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造成損害，使其等求償、檢警追查均趨於不易，實屬不該；犯後復飾詞狡辯，未與任何告訴人/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毫無悔意；兼衡其素行（本院卷第95-98頁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被害人之人數、損害金額等節，及其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20頁）、其提出之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49-5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審酌被告之生活狀況、經濟能力、維持刑罰執行之有效性與公平性等情狀，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提供本案帳戶內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業經提領轉出殆盡，且依現存證據資料，亦無從證明被告有分得該款項之情形，則被告對此款項並無處分權限，亦非其所有，其就所隱匿之財物復不具支配權，若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絕對義務沒收，猶有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並未取得任何報酬等語（本院卷第119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犯罪所得，自亦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禹境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 匯入帳戶 證據出處 1 Ａ０２ 113年8月3日9時許Facebook暱稱「Jin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簡鈺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嬰兒床圍欄，惟因款項遭凍結、須依自稱賣貨便客服及line暱稱「李知遠」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認證個資方能解決等語，致簡鈺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24分匯款2萬5,096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簡鈺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5-51頁） ②簡鈺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35-439頁） ③簡鈺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4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2 Ａ０３ 113年8月3日7時許Facebook暱稱「李麗」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３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完成簽署認證而遭系統凍結付款功能，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42分匯款3萬3,613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1-74頁） ②Ａ０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25-345頁） ③Ａ０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21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3 Ａ０４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1時許Facebook暱稱「王佩佩」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４佯稱欲以賣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惟因其沒有完成實名認證而遭凍結訂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0分匯款1萬9,989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7-79頁） ②Ａ０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73-275頁） ③Ａ０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74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4 Ａ０５ 113年8月3日12時許Messenger暱稱「李佳薇」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５佯稱欲以買貨便應買其所販售的演唱會門票，惟因沒有通過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及中國信託銀行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4時39分匯款2萬3,088元 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5-67頁） ②Ａ０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63-469、481頁） ③Ａ０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75頁） ④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97頁） 5 Ａ０６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６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繳納「訂單折現核實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1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1-82頁） ②Ａ０６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57-263頁） ③Ａ０６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5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6 Ａ０７ 113年8月4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７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須依嗣自稱為台北富邦銀行專員「陳政佑」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1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37-39頁） ②Ａ０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389-391頁） ③Ａ０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39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0分匯款8,000元   7 Ａ０８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８佯稱其若購買2,000元商品即可獲得抽獎機會，嗣再向Ａ０８佯稱其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核實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2分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８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9-60頁） ②Ａ０８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542、544-545頁） ③Ａ０８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4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8 Ａ０９ （未提告） 113年8月3日17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９佯稱其參加的購物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領獎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3分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０９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1-62頁） ②Ａ０９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15-519頁） ③Ａ０９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20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9 Ａ１０ 113年8月3日間Instagram暱稱「江河釣具坊」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０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依指示匯款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3時39分43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０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3-85頁） ②Ａ１０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41頁） ③Ａ１０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39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②113年8月3日13時52分55秒匯款2,000元   10 Ａ１１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煇宏電腦配件舖」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１佯稱購買活動商品可以得到抽獎券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39分3秒匯款1萬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１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1-92頁） ②Ａ１１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81-185頁） ③Ａ１１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86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1 Ａ１２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暱稱「香約時光」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２佯稱購買商品就可以參加抽獎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整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２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41-43頁） ②Ａ１２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44、403-405頁） ③Ａ１２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40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2 Ａ１３ 113年8月3日0時許Instagram帳號「wuirjbjg」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３佯稱其所參加的抽獎活動中獎，惟領獎前須先消費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0分22秒匯款2,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３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75-76頁） ②Ａ１３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③Ａ１３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9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3 Ａ１４ 113年8月3日12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４佯稱其獲得低價購得家電及精品的資格，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47分匯款4,000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４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53-57頁） ②Ａ１４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582-597頁） ③Ａ１４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585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4 Ａ１５ 113年8月3日13時許Instagram帳號「obdpjsipf」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５佯稱其參加的抽獎活動已中獎，惟須先繳納保證金方能兌獎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依指示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3時52分12秒匯款2萬元 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５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87-89頁） ②Ａ１５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221-223頁） ③Ａ１５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223頁） ④被告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1頁） 15 Ａ１６ 113年8月2日21時許LINE暱稱「林靜芸」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６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機車前叉，惟因賣貨便沒有簽署誠信交易而遭凍結，須依嗣自稱為賣貨便、中國信託線上客服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①113年8月3日12時32分匯款4萬9,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６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63-64頁） ②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②113年8月3日12時36分匯款3萬3,123元   16 Ａ１７ 113年8月2日10時許Facebook暱稱「Lin Yun」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１７佯稱欲應買其所販售的物品公仔，惟因其尚未進行實名認證而無法下單，須依嗣LINE暱稱「陳俊凱」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操作方能解決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進行匯款。 113年8月3日12時57分匯款6萬1,985元 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Ａ１７於警詢之陳述（113立7496卷第93-94頁） ②Ａ１７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113立7496卷第163-167頁） ③Ａ１７遭詐騙之匯款紀錄（113立7496卷第168頁） ④被告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113立7496卷第106頁） 

 





